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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二十题：发展香港成为亚洲的基金管理中心 

2012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月十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梁继昌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政府已推出多项措施（例如取消遗产税及为离岸基金提供税务豁免），藉此协助发

展香港成为亚洲首要的基金管理中心。据报，这个基金管理中心的角色最近受到新加坡

挑战，原因是新加坡的法制和税制更加宽松，不但迎合基金经理的需要，亦迎合打算在

新加坡设立或以新加坡为注册地的基金的需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本港在二零零七至二零一一年间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571 章）就第 4及

第 9类受规管活动获发牌或获注册的投资顾问和资产经理的人数，以及这类投资顾问和

资产经理放弃牌照或注册的人数； 

（二）政府有否制订立法时间表，修订《公司条例》（第 32 章），以利便成立股份不定

的投资公司； 

（三）除了股份不定的投资公司以外，政府有否计划制定新法例，以供成立其他形式的

汇集投资工具（例如有限法律责任合伙模式）；若否，原因为何； 

（四）政府有否计划豁免本地基金缴付利得税；若否，原因为何；及 

（五）税务局会否进一步澄清《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 43 号第 33 段的内容，说

明债券基金及类似产品的投资是否属于「指明交易」的定义范围并获豁免缴付利得税？ 

答复： 

主席： 

  致力推动香港进一步发展成为区内主要的资产管理中心是我们的政策重点之一。香

港拥有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优势，包括稳定的货币、资金自由流通、人才汇聚，以

及低税率和简单税制。一如既往，我们会不断研究各类的措施，务求进一步推广香港的

资产管理业务。 

   



我现就问题的五个部分回复如下： 

（一）在二零零七至二零一一年的五年间，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根据

《证券及期货条例》向 682 个法团发牌，准予从事第 4类（就证券提供意见）及／或第 9

类（提供资产管理）的受规管活动。这些获发牌的法团之中，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97

个已要求证监会撤销第 4类及／或第 9类牌照，不再持有发出的牌照。要求撤销牌照的

原因不一，包括面对全球经济普遍困难，集团重组或整合后，获发牌法团的牌照涵9活

动转移到集团其他公司，又或者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无须再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

申领牌照。 

（二）及（三） 我们注意到基金业向政府建议订立法律框架，以便基金在香港成立投

资基金公司，包括开放式投资公司及有限责任合伙公司。此举可吸引更多基金以香港为

注册地，有助进一步推动资产管理业的业务和促进金融业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一些

市场参与者指出，基金注册地是否具吸引力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即使有更多不同的投资

基金公司形式以供选择，也不一定能吸引更多基金来港注册。我们正在研究有关建议，

并会征询基金业，以研究最适合香港市场情况的措施。 

（四）现时，离岸基金可享有利得税豁免，我们会因应市场发展研究有关优化该等税务

豁免的建议。境内基金方面，在考虑任何有关豁免该等基金缴付利得税的计划之前，我

们须要小心考虑香港的整体利益以及相关因素，包括香港作为资产管理中心的竞争力及

对政府收入的影响。 

（五）在《税务条例》（第 112 章）下，「指明交易」的定义涵9离岸基金在香港进行

并可获豁免缴付利得税的典型市场活动。具体而言，载列于《税务条例》附表 16 的「指

明交易」名单，包含了六类交易，分别是证券交易；期货合约交易；外汇交易合约交易；

并非以放债业务的形式作出存款的交易；外币交易；以及在交易所买卖的商品交易。其

中，证券包括债券和基金。另一方面，《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执行指引）旨在

就税务局负责执行的个别法律条文（包括《税务条例》提供税务局执行该等法律条文所

采用的释义及执行方法。执行指引本身并没有法律效力。考虑上文所述，政府当局认为

无须就执行指引作进一步说明。 

完 


